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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流程和项目负责人制度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 
生效日期：2019 年 8 月 1 日 
最新修订日期：2024 年 6 月 21 日 
标普信用评级（中国）员工应遵守本制度。 

 

总则 

第一条 本制度阐述了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普信评”或“公

司”）对评级任务分配、项目组组建流程和项目负责人制度的具体要求。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评级项目组（简称“项目组”）是指为完成特定评级项目，由评级

业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指定专业分析人员组成的，负责具体实施该评级项目

的工作小组。 

分配流程和要求 

第三条 标普信评根据评级对象所处行业特点、企业规模及企业机构的复杂程度组建评

级项目组。 

第四条 行业评级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分配项目评级项目组。 

第五条 评级项目组需由不少于两名专业分析人员组成，项目组组长应当具有充分的经

验且至少从事信用评级业务三年以上。项目组组长和成员还应具备监管和公司

要求的其他资质。评级项目组成员不得连续 5 年为同一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三

方连续提供信用评级服务，自期满未超过 2 年的不能参与该受评企业或其关联

企业的评级活动。 

第六条 从评级对象及其关联机构离职，并受聘于标普信评的分析师，自离职之日起未

逾 6 个月的不得参与该评级对象相关的工作。 

第七条 分析师或其直系亲属若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该分析师则不得成为此评级项目

组成员：持有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的出资额或股份达到 5%以上，或是评级

委托方、评级对象的实际控制人；受聘为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键岗位负责人；担任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聘请的主承

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等服务机构负责人或项目签字人；

持有与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发行的证券或衍生品金额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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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与评级委托方、评级对象发生累计超过 50 万元的交易；；任何影响评级分析

师独立、客观、公正立场的其他情形出现。 

第八条 项目组成员及其直系亲属在开展评级业务期间不得交易受评机构或受评级证券

发行人发行、提供担保或支持的证券或证券衍生品，但在多元化集合投资计划

中持有的除外。评级项目组成员应按照公司《利益冲突发现与管理制度》的利

益冲突与回避管理的要求，检查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形，并在参与评级项目

之前，应签署利益冲突回避承诺文件。 

第九条 评级项目组组长为本次评级行动的总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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